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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顺义区为了落实该区区委区政府关于冬季防火指示与精神，该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于2004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，对全区16个平原镇的林地进行了森林火灾隐患大检查。主要察看了重点绿化工程、公路两侧绿化带，潮白河两岸和50亩以上片林地。
    通过检查，目前，该区后沙峪镇、双青集团林下可燃物清理工作基本完成，其余大部分单位清理杂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。但是，也有少数单位清理林下可燃物行动缓慢，火灾隐患多，如南彩镇辖区内的时空通用公司，片林面积上万亩，林地内的杂草树叶达10—20厘米厚，个别地块杂草高度达1.5米以上（草上树），如果着火，将直接威胁太平庄村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；李遂镇潮白河东岸幼林地内，杂草树叶非常多，如遇火情就会成灾。针对以上两个单位的火灾隐患情况，该区森林防火办已责成该镇林业站和有林单位限期进行清除、加强看护。分析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：一是有些平原镇主要负责人对平原防火工作重视程度不够，认为平原不可能着大火，形不成火灾。二是一些镇、村防火责任制没有真正落实到人和地段，签定的森林防火责任书只是留于形式。三是宣传工作不到位，个别镇、村没有树立森林防火宣传牌。四是火灾隐患多，可燃物清理不到位。
    顺义区森林防火指挥部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，该区防火办要求各镇尽快采取以下措施抓好森林防火工作。
    1、加强检查防范。各单位行政一把手要带领有关人员，深入基层检查火灾隐患，彻底清除林下可燃物。同时，强化火源管理，严禁一切野外用火。
    2、狠抓防火责任制落实。严格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[2004]56号文件要求，各部门和有林单位，要层层签定防火责任书，把责任落实到地块和人。
    3、及时消除火灾隐患。要抓住上大冻前有利时机，在12月20日以前，成片林地、绿化带要完成清除林下可燃物工作。
    4、增加防火资金投入，确保护林员的工资和扑火工具的落实。
    5、做到防火工作“五不放过”。即：隐患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；造成火灾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；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；护林值班人员缺岗失职不放过；迟报瞒报不放过。要加强对违法用火行为的管制、建立良好用火机制。
    6、专业（半专业）森林消防队要勤巡视、勤检查、勤监督、勤汇报，确保森林安全。
    7、要严格执行火情报告制度。发现火情要迅速逐级报告，严禁瞒报、迟报和漏报。


